
- 1 -

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文件

鼓政规〔2024〕1 号

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关于
印发《鼓楼区民宿管理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洪山镇政府，区直各办、局（公司），福州

软件园管委会：

《鼓楼区民宿管理指导意见》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

2024 年 2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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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楼区民宿管理指导意见

第一条 为促进鼓楼辖区民宿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，提

升民宿业规范化的经营管理和专业化的服务水平，鼓励打造

独具鼓楼特色的旅游民宿品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

法》《福建省旅游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《旅游民宿基本

要求与等级划分》（GB/T41648-2022）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促进民宿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《福州市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促进福州市民宿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等文件

精神，结合辖区民宿产业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指导意见。

第二条 本意见所称的民宿是指：利用当地民居等相关

闲置资源，经营用客房建筑物不超过 4 层，且建筑面积不超

过 800 平方米，民宿业主或经营管理者参与接待，为游客提

供体验当地自然、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。

第三条 本区民宿开办区域为三坊七巷、朱紫坊和鳌峰

坊街区。

（一）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：东至八一七路，西至通

湖路，南至安泰河，北至杨桥路。

（二）朱紫坊历史文化街区：北至津泰路，南至圣庙路，

西至八一七路，东至津门路；

（三）鳌峰坊特色历史文化街区：东至五一北路，西至

津门路，南至于山北麓，北至津泰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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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民宿经营场地要符合法律法规规定，符合有关

房屋质量安全要求，禁止在住宅楼、住宅小区和商业综合体

的住宅部分内开展民宿经营活动。涉及文物保护、历史建筑

的，依照国家有关文物保护、历史建筑的法律法规执行。

第五条 民宿的发展应当坚持统一规划、安全有序、体

现特色、保护生态的原则。

第六条 辖区内民宿应符合治安消防、卫生防疫、环境

保护、安全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依法取得相关证照。包

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民宿经营管理者应依法经营、依法纳税、合理收

费，依法办理《营业执照》。

（二）民宿经营场所应加强管理，保持环境整洁，符合

相关卫生标准的要求，并依法办理《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》。

（三）民宿经营场所涉及开展食品销售、餐饮服务和提

供生活用水，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，保证食品安全和饮

用水卫生。开展食品经营相关业务的民宿经营者须依法办理

食品经营许可证，从业人员应持健康证上岗。

（四）提供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明材料，如消防安全主

管部门认可的第三方机构所出具的消防安全评估报告等。

（五）提供房屋建筑质量合格证明材料，如法定资质的

机构出具的《房屋可靠性鉴定报告》等。

（六）应符合治安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安装治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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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认可的民宿住客信息采集系统，按照规定进行住客

实名登记和从业人员身份信息登记，并配备防盗、视频监控

等必要的安全技术防范设施等。

第七条 民宿服务项目应通过文字、图形方式公示，并

标明营业时间，收费项目应明码标价。

第八条 民宿经营管理者应定期向鼓楼区文化体育和旅

游局报送统计调查数据；及时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报送突发

事件信息，以及经营主体变更、房屋改造装修等信息。

第九条 民宿经营场所应符合安全生产相关法律、法规

及规章制度要求，建立健全各类相关安全管理制度和突发事

件紧急预案，配备安全管理人员，保障房屋、消防、治安等

安全，定期开展从业人员培训。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一）经营场地无地质灾害和其他影响公共安全的隐

患。

（二）易发生危险的区域和设施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，

安全警示标志应清晰、醒目；易燃、易爆物品的储存和管理

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，符合相关法律规定。

（三）配备必要的防盗、应急、逃生安全设施，确保游

客和从业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。

（四）建立各类相关安全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预

案，落实安全责任，定期演练。

第十条 民宿建设、装修、运营应因地制宜，采取节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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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排措施，污水统一截污纳管或自行有效处理，达到有效排

放。室内外装修与用材应符合规定，达到《建筑设计防火规

范》（GB50016）的要求。

第十一条 本指导意见由鼓楼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进行

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指导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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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2月 5 日印发


